
行政院所屬機關研考業務聯繫辦法修正總說明

為加強行政院所屬機關及地方政府研考業務聯繫，行政院前於五十八年

十一月四日訂定行政院所屬機關研考業務聯繫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並曾

於五十九年、六十一年、七十一年及最近一次九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修正。

茲配合行政院組織調整，自一百零三年一月二十二日起，行政院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及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整併為國家發展委員會，並檢討研考業務

功能，俾達成政府優質治理之目標，爰修正本辦法共六條，其重點如次：

一、修正本辦法訂定目的。(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修正研考業務主管機關及其分工。(修正條文第二條)

三、精簡行政院所屬機關名稱，並刪除另訂實施要點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三
條)

四、修正機關與單位等文字。(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五條及第六條)



行政院所屬機關研考業務聯繫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行政院為加強所屬機關
辦理  國家發展政策之研  
究 、 規 劃 、 協 調 、 審
議、資源分配及管制考
核業務（以下簡稱  研考  
業務）聯繫，特訂定本
辦法。

第一條 行政院為加強所屬機關
研考業務聯繫，特訂定
本辦法。

配合行政院組織調整之國家發
展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發會）
組織職掌任務範圍，修正研考
業務為行政院重要國家發展業
務之工作事項。

第二條  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
簡稱國發會）、科技部
及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
室為行政院所屬機關之
研考業務主管機關（單
位），其工作配合聯繫
如下：

一、關於個案計畫之管理，
社會發展類計畫、公共
建設類計畫由國發會負
責，  科技發展  類計畫  由  
科技部及行政院科技會
報辦公室負責，並由國
發會綜合辦理。

二、關於行政院所屬機關施
政績效之管理，由國發
會綜合辦理。

三、其他研考業務，  國發會  
得視需要聯繫行政院所
屬機關協助辦理。

第二條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
委員會 (以下簡稱研考
會 )、經濟建設委員會
（以下簡稱經建會）、
國家科學委員會（以下
簡稱國科會）分別為一
般行政、經濟建設、科
學發展研考業務主管機
關，其工作配合聯繫如
下：

一、關於年度施政方針之
研擬，由研考會商請
經建會、國科會就經
濟建設、科學發展有
關問題提出意見後辦
理。

二、關於重要計畫之審查
與執行之管制，由研
考會、經建會、國科
會就其業務性質分別
負責，並由研考會綜
合辦理。

三、關於各機關年度機關
考成，依行政院所屬
各機關施政績效評估
要點辦理，並由研考
會綜合辦理。

一、為配合行政院組織調整，
修正現行條文第一項之機關
名稱。

二、為因應行政院組織改造及
相關機關業務職掌調整，爰
將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一款刪
除；配合組織改造將現行條
文第一項第二款修正計畫工
作名稱及負責聯繫之相關計
畫類別及研考機關。

三、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三款各
機關年度機關考成部分，目
前業務係為機關之施政績效
管理部分，爰修正辦理業務
名稱及負責綜合辦理機關。

四、為周延整體國家發展政策
推動聯繫工作，爰新增修正
條文第一項第三款其他研考
業務之協調聯繫。

第三條 行政院所屬機關之研考 第三條 行政院研考業務主管機 一、現行條文第一項之行政院



業務主管機關（單位）得
就其主管業務，分別與行
政院所屬機關及直轄市政
府、縣(市)政府（以下簡
稱地方政府）主管研考業
務機關（單位）聯繫，並
視需要舉行業務聯繫協調
會報。

關，得就其主管業務，
分 別 與 有 關 部 、 會 、
行、處、局、署、院、
省政府（以下簡稱行政
院所屬各機關）及直轄
市 政 府 、 縣 ( 市 ) 政 府
（以下簡稱地方政府）
主 管 研 考 業 務 單 位 聯
繫，並視需要舉行業務
協調會報，其實施要點
另定之。

前項業務協調會報
得聯合舉行。

所屬機關各類名稱修正為行
政院所屬機關。

二、考量本辦法未涉及人民權
利義務事項，不需以法律授
權規定，爰不明文另訂規定
辦理。

三、目前會報均由國發會與其
他部會協商共同辦理，俾利
整合會報議事與行政事宜，
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二項規
定。

第四條　行政院所屬機關對於
施政計畫及預算之編擬修
正、執行、檢查、檢討、
考核等事項，於報院時應
視其性質以副本分送行政
院所屬機關之研考業務主
管機關（單位）。

第四條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對
於施政計畫與預算之編擬
修正、執行、檢查、檢
討、考核等事項，於報院
時應視其性質以副本分送
行政院研考業務主管機
關。

為與本辦法名稱一致，爰酌作
文字修正。

第五條 行政院所屬機關及地方
政 府 主 管 研 考 業 務 機 關
（單位）得視需要加強聯
繫，並提供必要資料。

第五條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及地
方政府主管研考業務單位
得視業務需要經常聯繫，
並提供必要資料。

為強化本辦法聯繫效率，配合
修正部分文字用語。

第六條　行政院所屬機關及地
方政府主管研考業務機關
（單位），應視業務需要
與本機關各業務單位及所
屬機關主管研考業務單位
加強聯繫。

第六條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及
地方政府主管研考業務單
位，應視業務需要與本機
關各業務單位及所屬機關
主管研考業務單位經常聯
繫。

修正理由同前條說明。

第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第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條未修正。 



行政院所屬機關研考業務聯繫辦法
58.11.4 行政院令頒實施
59.11.6 行政院令修正
61.12.4 行政院令修正
71.3.11 行政院令修正

97.4.29 院授研管字第 0972360286 號令修正
103.7.16 院授發管字第 1031400922-1 號令修正

第一條   行政院為加強所屬機關辦理國家發展政策之研究、規劃、協調、審議、

資源分配及管制考核業務（以下簡稱研考業務）聯繫，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發會）、科技部及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

室為行政院所屬機關之研考業務主管機關（單位），其工作配合聯繫

如下：

一、關於個案計畫之管理，社會發展類計畫、公共建設類計畫由國

發會負責，科技發展類計畫由科技部及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

負責，並由國發會綜合辦理。

二、關於行政院所屬機關施政績效之管理，由國發會綜合辦理。

三、其他研考業務，國發會得視需要聯繫行政院所屬機關協助辦理。

第三條   行政院所屬機關之研考業務主管機關（單位）得就其主管業務，分別

與行政院所屬機關及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方政府）主

管研考業務機關（單位）聯繫，並視需要舉行業務聯繫協調會報。

第四條   行政院所屬機關對於施政計畫及預算之編擬修正、執行、檢查、檢

討、考核等事項，於報院時應視其性質以副本分送行政院所屬機關之

研考業務主管機關（單位）。

第五條   行政院所屬機關及地方政府主管研考業務機關（單位）得視需要加

強聯繫，並提供必要資料。

第六條   行政院所屬機關及地方政府主管研考業務機關（單位），應視業務

需要與本機關各業務單位及所屬機關主管研考業務單位加強聯繫。

第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